
新北市立溪崑國民中學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 

中華民國 114 年 4月 7日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一、依據 

(一)、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 

(二)、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十一條 

(三)、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三百二十四條之三 

二、目的 

    為避免本校教職員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

全衛生措施，確保教職員之身心健康，特訂定「新北市立溪崑國民中學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

害預防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三、定義 

(一)、 職場不法侵害： 

指教職員因執行職務，於勞動場所遭受雇主、主管、同事、服務對象或其他第三方之不法侵

害行為，造成身體或精神之傷害，共分為下列4 種類型： 

1. 肢體暴力(如：毆打、抓傷、拳打、腳踢等)。 

2. 心理暴力(如：威脅、欺凌、騷擾、辱罵等)。 

3. 語言暴力(如：霸凌、恐嚇、干擾、歧視等)。 

4. 性騷擾(如：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等不當的性暗示與行為)。 

(二)、 不法侵害來源： 

1. 內部：發生於組織內部，同事之間或上司及下屬之間，包括管理者及指導者。 

2. 外部：來自組織外部人員，包括工作場所出現的陌生人、承攬商、送貨員、勞務外

包人員、學生、家屬等。 

四、適用對象 

校內全體教職員。 

五、相關成員組成及職責分工 

(一)、 校長 

1. 公開宣示落實禁止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之書面聲明。 

2. 監督本計畫依規定執行。 

(二)、 總務處 

1. 擬訂、修訂推動本計畫。 

2. 辦理職場不法侵害預防教育訓練。 

3. 協助職場不法侵害受害者之傷病處理及健康照護。 

4. 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三)、 人事室 

1. 受理教職員遭受職場不法侵害之窗口。 

(1) 接獲肢體、心理、語言暴力案件時，啟動「職場不法侵害事件處理小組」(以

下簡稱「處理小組」)。 



(2) 接獲性騷擾案件時，涉及性別平等教育法之案件依「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防治規定」流程辦理；涉及性別工作平等法之案件依「教職員性騷擾防治措

施、申訴及懲戒要點」流程辦理。 

2. 協助辦理職場不法侵害預防教育訓練。 

(四)、 輔導處 

1. 協助推薦相關教育訓練課程講師(如心理諮商及情緒管理)。 

2. 必要時協助提供校外相關資源。 

(五)、 學務處 

協助現場立即安全維護，提供必要之保護措施。視當事人需要協助報案。 

六、計畫執行流程 

(一)、 建構行為規範與組織文化 

公開宣示本校禁止職場不法侵害之書面聲明(附件一)。 

(二)、 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 

1. 建立職場不法侵害事件通報程序及事件處理流程(附件二)。 

2. 鼓勵教職員進行申訴或通報。 

3. 肢體、心理、語言暴力之案件，由申訴或通報者填寫「職場不法侵害事件申訴表」

(附件三)，由人事室報告校長後，啟動處理小組會議。 

4. 處理小組成員由校長、總務主任、人事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教師會代表1名

及校長聘請校外學者專家1名組成，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說明。 

5. 案件調查過程必須客觀、公平及公正，並對受害人及通報者之權益及隱私完全保

密。提供受害人立即性、持續性及支持性的保護措施，必要時轉介醫護人員或其他

適當人員。 

6. 人事室依處理小組經澄清證實後填寫處理結果，填報「職場不法侵害事件處置表」

(附件四)陳核校長。 

7. 對於因執行職務發現有危及身體或生命之虞，而自行停止作業及退避至安全場所之

教職員，不得有對其不利之處分。 

8. 若加害者為內部同仁，依內部懲處程序處理，並讓受害者了解處理情形。若加害者

與受害者關係已惡化至無法於同一單位共事，宜適性調整職務或工作部門，且保護

教職員免於其他不法侵害之傷害。 

(三)、 辨識及評估危害 

各單位可能遭遇的暴力風險和類型不同，由各處室每學年填寫「職場不法侵害預防之危

害辨識及風險評估表」(附件五)進行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 

1. 單位主管派員評估職場不法侵害發生的風險類型、可能性、嚴重性及風險等級。 

2. 單位主管依評估結果填寫現有控制措施，及應增加或修正的相關措施。 

(四)、 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訓練 

於新進人員職前訓練及在職人員教育訓練時辦理教育訓練，內容如下： 

1. 介紹職場工作環境特色、管理政策及申訴、通報管道。 

2. 認識不同類型職場不法侵害，增進辨識潛在暴力情境之技巧。 



3. 提供有關性別、文化多樣性及反歧視之資訊，提高對相關議題的敏感度。 

4. 人際關係及溝通技巧，預防或緩解潛在職場不法侵害情境。 

(五)、 紀錄 

本計畫相關之會議紀錄、訓練內容、評估報告、通報單、醫療及賠償紀錄等，應建立電

子檔及書面紀錄，保存三年，並保障個人隱私權，以利事後審查。 

七、如本校職務不法侵害事件已向警察機關報案或進入司法程序，則不列入本計畫處理範圍。 

八、本計畫未盡事宜，適用本校其它規章辦理或補充。 

九、本計畫經行政會議通過經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新北市立溪崑國民中學禁止工作場所職場不法侵害之書面聲明 

一、本校為保障所有教職員在執行職務過程中，免於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而

致身心理疾病，特以書面加以聲明，絕不容忍任何教職同仁間有下列職場不法

侵害之行為 

(一)肢體暴力(如：毆打、抓傷、拳打、腳踢等) 

(二)心理暴力(如：威脅、欺凌、騷擾、辱罵等) 

(三)語言暴力(如：霸凌、恐嚇、干擾、歧視等) 

(四)性騷擾(如：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等不當的性暗示與行為) 

二、所有教職員均有責任協助確保免於職場不法侵害之工作環境，任何人目睹及

聽聞職場不法侵害事件發生，都應立即通知部門主管或撥打申訴專線，本校接獲

申訴後，將以保密方式進行調查，若調查屬實，依規定懲處。 

三、絕對禁止對通報者或協助調查者有任何報復行為，若有依規定懲處。 

四、教職員可利用所設置之內部申訴處理機制處理此類糾紛。 

五、本校職場不法侵害諮詢、申訴管道 

(一)肢體、心理、語言暴力案件申訴專線電話:02-26869727分機150 

(二)性騷擾申訴專線電話:02-26869727分機300 

 

 

 



附件二 

職場不法侵害事件通報程序及事件處理流程 

 

立即處理：通知單位主管、人事室、學務處 

通知輔導處協助 

依「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

治規定」或「教職員性騷擾防治措

施、申訴及懲戒要點」流程辦理 


